附件2
江苏省基本职业卫生服务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健康权益，探索我省基本职业卫生服务体系，特别是探索将基本职业卫生服务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相结合的经验和做法，提高基本职业卫生服务覆盖率和职业病防治工作水平，做好我省基本职业卫生服务试点工作，根据《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扩大基本职业卫生服务试点工作的通知》（卫办监督发〔2010〕16号），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基本思路

按卫生部统一部署，用2年的时间在我省无锡江阴市和苏州昆山市开展基本职业卫生服务试点工作。根据基本职业卫生服务的原则，我省开展基本职业卫生服务工作重点是扩大职业卫生服务的覆盖面，使最需要得到职业卫生服务的中小型企业、私人企业、作坊式和家庭式生产及流动劳动力人群得到基本的职业卫生服务。

把基本职业卫生服务与深化医药卫生服务体制改革中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相结合，推动职业卫生服务进入乡镇社区，建立健全政府主办的职业卫生服务体系和监督体系。

通过试点工作探讨县区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下建立职业卫生服务体系所需的人员和基本条件建设，以满足开展职业健康监护和作业场所常见有害因素检测的需要，探讨如何有效地开展职业卫生监督和提供基本职业卫生服务的其他形式。基本职业卫生服务试点工作完成后，结合《江苏省职业病防治规划（2010-2015年）》有关要求，向全省总结推广试点经验。

二、试点工作目标

通过试点工作，探索建立适合我省不同经济发展区域的职业卫生服务体系和监督体系模式，建立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协调配合、用人单位负责、行业规范管理、职工群众监督的职业病防治工作体制和机制，促进基本职业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使劳动者人人享有基本职业卫生服务。

三、试点工作任务

（一）探讨县（市）、乡镇职业卫生服务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相结合的基本模式；

（二）探讨职业卫生监督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

（三）探讨职业病防治重点地区县级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监督机构职业卫生科（组）的建设条件、规模和职能；

（四）探讨职业病防治重点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职业卫生人员和职能设置；

（五）探讨县、乡镇职业卫生工作运行保障机制，包括人员编制、经费渠道等；

（六）探讨省、市、县（区）、乡镇（社区）四级政府主办的职业卫生服务体系和卫生监督体系的建设和运行机制；
（七）探讨除政府主办的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基本职业卫生服务以外的其他形式。

四、试点工作主要内容

（一）加强职业病防治体系建设。试点地区要积极创造条件，使医疗卫生机构取得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相应资质，能够开展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等工作。建立以县（区、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县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骨干，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为前哨的基层三级网络化服务体系。进一步充实基层职业卫生监督队伍，配备相应的设备，完善基层职业卫生监督管理网络。

（二）开展职业病防治能力培训。试点地区组织开展对辖区内各级各类从事职业病防治人员的能力培训，使其能够承担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和监督管理工作。培训内容主要包括：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标准，职业卫生监督检查和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培训教材可使用《基本职业卫生服务试点工作原理》、《职业病防治基本知识》，试点单位根据工作需要也可以选择其他相关教材。

（三）建立健全劳动者健康档案。试点地区要根据辖区内主要职业病危害和职业病发病情况，建立健全用人单位基本情况（详见附表１）、主要职业病危害、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劳动者和职业病病人基本情况档案。根据辖区内职业卫生服务和监督管理情况，建立健全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治疗、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等技术服务机构和卫生监督机构的基本情况档案。

（四）提供基本职业卫生服务。结合《江苏省职业病防治规划（2010-2015年）》和当地实际，制定基本职业卫生服务包，全面推进试点工作，提高基本职业卫生服务覆盖率，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提供可及的基本职业卫生服务。研究开发职业病防治的适宜技术，推广简便、经济、有效的防护措施和方法，从源头上控制职业病危害的发生。采取多种形式开展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不断强化用人单位的法律意识和自律意识，提高劳动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同时，积极开展对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情况和对服务机构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行为。

（五）评估与总结试点工作成效。试点工作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试点地区应依据卫生部项目办公室下达的《评估标准》对各阶段工作进行评估。

根据试点工作的任务和目的，对试点工作进行全面总结。总结内容主要包括：

1.基本职业卫生服务网络体系建设指南，包括试点地区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科（组）和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职业卫生服务机构、人员设置和仪器设备配置标准；

2.试点地区县级卫生监督机构和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职业卫生服务监督职能设置；

3.基本职业卫生服务体系运行保障机制模式；

4.政府主办医疗卫生机构以外其他提供基本职业卫生服务的模式；

5.试点职业危害基本现状分析；

6.基本职业卫生服务覆盖状况分析。

五、试点工作组织领导及保障措施

（一）组织领导

试点工作在省卫生厅领导下以专题工作项目的形式开展，设立项目领导小组和项目办公室。项目领导小组由省、试点地区市、县卫生卫生行政部门及省、试点地区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的领导和有关人员组成，负责项目的决策、经费筹措使用、项目重大活动的组织实施、督导试点地区开展试点工作等事项。领导小组下设项目办公室，具体负责各项工作的组织实施，项目的现场指导和试点工作的信息沟通。

各试点县(市)也应成立由政府有关领导参加的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本地试点工作的组织实施与协调。

1、省卫生厅项目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胡晓抒   省卫生厅副厅长

副组长：周  玲   省卫生厅卫生监督处处长

        葛  均   省卫生厅疾病控制处副处长

        姜  仑   省卫生厅农村卫生处副处长

        王晓芳   省卫生厅社区与妇幼卫生处副处长

        朱宝立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时玉昌   省卫生监督所副所长

        杭兰生   无锡市卫生局副局长

        卜  秋   苏州市卫生局副局长

成  员：承明华   省卫生厅卫生监督处主任科员

        张恒东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防所所长

        王金敖   省卫生监督所监督四处主任

        周  建   无锡市卫生局法监处处长

        褚国祥   苏州市卫生局卫生监督处处长

        何恩奇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沈  洁   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沈文元   无锡市卫生监督所副所长

        刘  芳   苏州市卫生监督所所长

鄢宏云   江阴市卫生局副局长

        张  殿   昆山市卫生局副局长

2、省卫生厅项目办公室

主  任：周  玲   省卫生厅卫生监督处处长

副主任：朱宝立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时玉昌   省卫生监督所副所长

成  员：承明华   省卫生厅卫生监督处主任科员

        张恒东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防所所长

        王金敖   省卫生监督所监督四处主任

        叶明宪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防所副所长

（二）保障措施

在卫生部统一领导下，省卫生厅负责试点工作的组织、指导和协调，为试点工作提供政策支持，对试点工作实施质量控制，并加强对试点工作的信息沟通，不定期召开会议交流试点经验，研究试点工作问题。

省卫生厅根据情况对试点工作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持，试点地区政府提供政策保障和试点工作所需资金。

六、实施步骤及进度安排

（一）实施步骤

选择确定试点单位→县、乡镇、社区职业卫生服务/卫生监督机构、职能建设→初期评估→人员培训→试点职业卫生基本情况调查→中期评估→制定试点职业卫生工作计划→开展职业卫生服务→后期评估→试点工作总结

（二）进度安排

第一阶段：项目启动阶段（2010.3～2010.5）

2010年3月，试点地区成立领导小组，制定工作计划。

2010年4月，省卫生厅举行试点工作启动仪式，会议主要内容：项目启动动员，明确试点单位的工作任务。参加人员：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同时邀请各试点地区的政府主管领导参加。

2010年5月，组织专家编制试点工作规范和操作流程，指导各试点单位工作方案。

第二阶段：项目准备阶段（2010.6～2011.3）

2010年6月，完成试点机构和职能建设方案，落实乡镇防保所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人员名单，报省项目办公室。

2010年7月，组织专家对试点地区进行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状况摸底调查。

2010年8月，项目领导小组按照卫生部项目办公室下发的《评估标准》，组织完成试点地区的初期评估。

2010年8月，开展试点地区职业卫生人员培训。

2010年9月-2011年2月，试点地区建立健全用人单位职业卫生档案，开展职业卫生基本情况调查。
2011年3月中旬，上报本阶段工作总结，由项目领导小组和专家组进行检查，并进行中期评估。

第三阶段：项目实施阶段（2011.3～2011.10）

2011年3月底，制定试点职业卫生服务计划。

2011年4月至10月，试点地区全面启动职业卫生服务工作。

第四阶段：总结评估阶段（2011.11～2011.12）

2011年11月，试点工作总结并上报省项目办公室。

2011年12月中旬，项目领导小组按照卫生部项目办公室下发的《评估标准》，组织完成试点地区的后期评估。

2011年12底，完成我省试点工作总结并上报卫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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